
臺北市立成淵高中班級聯席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總綱 

第一條：本會為成淵高中全體學生組成之自治團體。 

第二條：凡經由班聯會幹部面試通過者均為本會之會員，但繳交班聯會費者有權

利了解班聯會運作。 

第三條：本會依行政、立法分立之原則，設班聯幹部會議、青年會議推展會務。 

第四條：凡本會會員均有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與複決權四權。 

第五條：凡本會會員，皆得依在規定的範圍下參與本會之活動、使用本會之設備、

查閱本會之文字檔。 

第六條：凡本會會員，接應繳納本會之會費，並遵守本章程之規定。 

第七條：第四條所列會員之權利，除因會員不遵守第六條所列之義務，或有嚴重 

危害本會之行為者，不得予以限制。若需限制會員之權利，須由青年會 

議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之 

第八條：本會會費每學期初由會員繳交一百元作為推展會務經費，會費不足時， 

行政部門得經青年會議之許可，以正當方式取得所需之經費。 

第九條：班聯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學年。 

第十條：主席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負責班聯會之一切會務。 

第十一條：主席不得視事時，由副主席代理之。副主席亦不得視事時，則視情況

辦理主席副主席之補選。 

第十二條：正副主席之下分設活動、政務、公關、文書、機動、美宣、總務各組，

每組分設組長一人，均由主席聘任之。各組視需要得由總幹事自行聘

請組員數人。 

（一）活動組：辦理活動前之活動發想、活動企劃書撰寫、流程構想等。 

（二） 政務組：掌理每月舉辦青年會議前之提案單發放與統計、青年會議記錄。 

（三）公關組：若有活動須與校內外等學生團體聯絡時，由公關代表之。 

（四）文書組：負責班聯內部會議記錄、活動攝影及活動資料整理等事項。 

（五）機動組：校內外服務事項及活動支援。 

（六）美宣組：班聯會舉辦之活動宣傳單、場地布置、稿件確稿等美工事務。 

（七）總務組：掌理本會之財務收支，保管及一切庶務等事項。 

第十三條：班聯會組織幹部每年四月至五月期間改選，改選時均須繳交家長同意

書，當選後於新學期開始後行使權利。 

 

第二章附則 



第十四條：班聯會秉成立之宗旨，代表全體學生於校內做一切合法活動，不得對

外直接活動，必要時需經學務處轉呈校長核准後辦理。 

第十五條：會員總額之百分之十，得連署提議創制法令，複決青年會議之決議，

獲罷免主席、副主席。 

第十六條：本章程若有爭議，由青年會議裁定之。本章程未盡之事宜，由青年會

議以法令規範之。 

第十七條：本章程須於每年初由各班班聯會代表公佈之。 

第十八條：本章程之效力，不受會員變動之影響。 

第十九條：班聯幹部會議 

（一）每週召開一次，會議前須經學務處活動組師長同意，並記錄會議內容。 

（二）召開班聯幹部大會時，須針對班聯會運作及各活動事前規畫進行討論。 

（三）班聯會舉行各種會議時，須請學務主任或學生活動組長列席指導。 

（四）班聯幹部會議及各項活動，由學生事務處指導。 

（五）開會時須遵守議事規則。 

第二十條：成淵青年會議 

（一）每月召開一次，經由與班級學生及學校行政溝通，目的在於協調學校事務，

推展學校各項宣導活動。出席委員包含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代表、各學年班

級代表、各體育代表隊隊長、各糾察隊大隊長，各社社長。 

（二）班級/社團提案討論：由各學生團體提出，對於全校師生或至少涵蓋跨年

級以上學生之提案，對於校園活動、校內設施、學校制度等提出可改善之建議，

並做出具有資料準備之報告，註明提出之班級/社團之會議紀錄，並撰寫前言、

提案動機、建議改進方法、可供參考之他校校規或相關法規。會議上由學生與校

方做溝通，以達會議之目的。 

（三）活動報告：由班聯會所舉辦之活動，視青年會議召開之日期，進行活動事

前準備報告或成果報告，各委員若有疑問或建議可提出。 

（四）臨時動議：視青年會議上之狀況，得提出及時提案或建議。 

（五）師長講評：會議將結束時，師長對於此次會議之優缺點進行講述。同時也

能利用此時間詢問學生於校園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疑慮。 

 

第廿一條：經費由班聯會自籌，不足之數，再行簽請學校酌予補助。 

第廿二條：本章由青年會議經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呈請校長核准後並由班聯會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